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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保赔险的法制变迁及其对

我国保赔险法制完善的启示

韦 松

【提 要 】 国际保赔险的起源和发展都和法制密切相关 。 １ ８ 世纪颁布的 法律咸予船东更

多 的责任 ， 并禁止船 东向商业保险机构转嫁风险 ， 于是船 东通过联合 自 保的方式共担风险 ，

形成最初的保赔协会和保赔险 。 早期 的保赔协会财务制度较为 简单 ， 承担的 责任较少 ， 管

理相对粗放 。 而保赔险相关法制的革新 ， 促使保赔协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、 扩大保障范 围 、

提升责任限额 、 引入竞争机制 ， 推动着保赔险向纵深发展 。 为促进我 国保赔险的进一步发

展 ， 我 国应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完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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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直以来远洋航运都离不开海上保险的支＾
－

① 该术语的英文表述为
“

Ｓｈｉｐ
ｏｗｎｅｒ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ｄｅｍｎｉ

－

持和保障来转移 、 分散货主和船东的风险 。 虽ｔｙ
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

”

， 国际海商保险文件中通常缩写为
“

Ｐ＆Ｉ

”

，

然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开展海上保险业务 ，概言之 ， 是对船东责任以及因船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非商

但海上保险行业依旧是欧洲 国家稳居垄断地位 ，和保护 ’的保

５ ？

如

／船冗险 （ ｈｕｌｌ 
ｉ
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） 、 火损险或货 ；Ｓ险 （ ｌｏｓｓ ｏｆｈｉｒｅ／

这些国家利用其垄断地位和优势控制 了全球海ｆｒｅｉ
ｇｈ 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） 、 船舶费用保 险 （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ｕｒ

－

上保险和再保险业务 ， 并籍此影响和控制全球ａｎｃｅ ｝ 、 罢工险 （ ｓｔｒｉｋｅ ｉ
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｝ 、 战争险 （ｗａｒ ｒｉ ｓｋ ｉｎｓｕｒ

－

海 ；
Ｓ及国际贸易 ， 其影响必然会辐射至国际？［

② 保赔协会是个非綱的组织 其会员 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

治 、 军事和地区安全 。 保赔险就属于这种被欧险人 ， 按照入会吨位的多少按 比例 同时分担所有人会船的

洲国家垄断的海上保险之一 。上述风险 。 保赔协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事项 的决定均由董

／ｐ ｂ晓＇

知脸招＾吉紅 略 ■ ”① 的事会做出 ’ 而董事会是由成员大会选举产生的 ？ 保赔协会
保赔险是 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保＠ ①

０５的 日 常管酸托给专业的管理公司来完成 。 每个协会都在

简称 ， 从创立至今不过 １ ６０ 年 ， 由于保赔险主世界各主要港 口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或紧密的通讯代理网

要由保赔协会经营 ， 所以保赔险的发展史也就Ｉ辦 ， 无论入会船《贿＿贿和鮮齡針

且姐 曲杧 出艙略砧供？雠 ： 七协助 ， 协会都能够做出最迅速的反应 。 为了协助船东处理
是保赔协会賊长史 。 在雜险的经营管理方－

麵纖 ， 齡餘雜賴體職行黯、 给予

面 ， 国际保赔协会集团 （ Ｉ
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ｏｆ法律咨询 ， 同时 ， 而且是经常性地委托检验人就有关事故 、

Ｐ＆ＩＣ ｌｕｂｓ）
② 的成就有 目共睹 ？ 垄断了全球约损坏等对船舶 、 货物 、 其它财产等进行检验 ， 对损坏程度 、

必
丨 丨，
女 范围 、 原因等做出分析。 船舶 申请人会时或在营运中 ， 为

９〇Ｘ的保赔险业务 ， 向船东提供 的保障内合和考察该船的整体状况或个别设备的运行性能 ， 也会委托当

保障程度不断提升 、 自身的资本公积 日益增多 。地的检验人对船舶做检验和评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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＿险人属性 ， 而协会也更像是保险人 ； 协会可以
―

、 法制革新推动
＾
保障代表全体会员起诉拖欠会麵会员 ， 会员也可

保赔险向纵深发展以起诉保赔协会以要求分摊赔款 。 于是 ， 保赔

保赔险 自在英關立后迅速发展 ， 美国 、

日本等 国也纷纷成立了保赔协会 ， 并组建了 国
成立会员大会、 董事会 、 经理公司 、 通信代理

际保赔协会細 。 職发现 ， 与保赔Ｍ关的
度

法制革新推动并娜着保赔险及保赔协会健康 ！
财

持续发展 ， 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积极 ｆ
， 交 用

也

氏 ， 为保赔协

因素和新特Ａ会及保赔险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。

（

－

）
Ｗ６２ 年英国 《公司法 》 的颁布 ，

促使（－ ｝ 法律賦予船东更多的责任 ，
促使保赔

保赔 職公司離结构险扩大蹄細 、 挪责任限额

随着保赔协会会员的增加 ， 协会的管理成

本 、 交易费用骤增 。 在保赔协会成立初期 ， 会

员较少 ， 且会员之间相互了解 、 信任度高 ， 故 ＝＝
ｎ

协会内部鲜有纠纷 。 雛着保赔险的发展 ， 协

条款的保护 ， 应对货物的灭失负赔偿责任 。 此

＝＝＝
后 ， 姓们纷纷向船东提出货物索赔要求 ， 船

出

＾ 东也提出货损责任的保险需求 。 １ ８７３ 年 ， 英国
律

成立了
一

家承保货损责任的
“

船东互助赔偿协
纷时 ’ｕｗ全体 ｚ？员的名乂起

会
”

（ ｓｈｉｐ ０ｗｎｅｒ Ｍｕ ｔｕａｌ Ｉｎｄｅｍｎ ｉｔｙ Ｃｌ ｕｂ ） ， 后

来各种
“

轉
”

性廳保赔协会开始承保货物
要求分摊其损失 ， 为追缴会费或获得赔款 ， 可

损失风险 ， 这种协会被称为
“

保障与赔偿责任
”

能需要几年的时 间 。 因此 ， 在解决争端 、 调解
保赔协会 ，

这也是现在通称的保赔协会 。 《腦

纠纷方面 ， 保赔协会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 、 物
年雇主责任法 》 （Ｔｈｅ Ｅｍｐｌ〇ｙｅｒ

，

ｓ Ｌｉａｂｉ ｌｉｔｙ Ａｃ ｔ

力和时间成本 。 组织 内部耗费的成本越高 、 ￥〇ｆ ｌ８８ ０） 规定 ， 船东需赔偿船员 的意外伤害损
扯的精力越多 ， 用于 自身发願精力也就越少 、

失 ， 后来保赔协会也据絲承保范围 中增加 了
发展的速度也越慢 。 为减少争端 、 降低组织 ｆｔ 船东对船员 的赔偿责任 。 １ ９ ７５ 年生效的 《 国际

部的交易费用 ， 保赔协会亟需制度变更 。＇

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》 要求承运 ２０００ 吨以上
Ｉ８６２ 年英国颁布的 《公司法 》 （ＴｈｅＣｏｍ

－

的散装货油船 ， 必须投保油污损害责任险或有
ｐａｎｉｅｓＡｃ ｔ

，
１８ ６２ ） ， 为保赔协会的管理机制的 相应的财务保证 。 为此 ， 保赔协会在其承保的

范围中 ， 相应地增加 了 船舶油污损害责任 。 与

组织 ， 只要有收费行为 ， 就须登记注册为公司 。 娜险发展初期相比 ， 现在保赔险的标准条款

在 ＩｎｒｅＡｒ ｔｈｕ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 ｉｏｎ案中 ， 法院中
， 赔偿范围 中增加 了医疗费 、 丧葬费 、 船东

裁定 ： 保赔协会是为相互保险而成立的社团 ， 对船员等多项责任 。

属于 １８ ６２ 年 《公司法 》 所指的公司 ， 但因为协海事法律
一般会规定船东对于人身伤亡及

会未经注册 、 保单上没有保险人的名称 ， 故该 货物损失的赔偿限额 ， 保赔协会根据法律规定

协会签发的保单无效 。
？ 为确保保赔协会签发的 设定相应的保赔险赔偿限额 。 随着物价水平的

保单有效并受法律保护 ， 保赔协会纷纷注册为

公司 。 当保赔协会注朋 ■成公司后 ， 原先既是保 ① 汪鹏南 ： 《论保赔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》 ， 《 中国海商法年

险人又是被保险人的会员 ， 表现出更强的被保刊》 ２００ ０ 年第 １１ 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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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升 、 人们维权意识 的提升 ， 国 际上多次提升形成了对全球保赔险的垄断经营 。 目前 ， 国 际

了海事赔偿责任限额 ， 促使保赔协会承担更多保赔协会只有 １ ３ 家会员 ， 随着国际贸 易 的发

的责任 。
１９９ ６ 年 ５ 月 ， 国际海事组织召开大会 ， 展 、 船舶数量及吨位的增加 、 保赔险责任范围的

讨论通过了 《 〈 １ ９ ７６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 〉 拓展 ， 保赔险 的保费收人也水涨船髙 。 ２０１４
－

１ ９％ 年议定书 》 （以下简称 《 １ ９９６ 年议定书 》）
，

２０１５年度 ， 国际保赔协会集团的保费收人达到了

将先前的责任限额增加 了１ 倍多 。 ２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，
３６ ．３ 亿美元 ， 约占全球保赔险市场的 ９０％ 。

在伦敦召开的 ＩＭＯ法律委员会第 ９９ 次会议上 ，由于国际保赔协会集团在保赔险市场上常

对 《 １ ９ ９６ 年议定书 》 进行了修订 ， 再次提高了年占据着极高 的份额 ， 涉嫌垄断 ， 多次受到反

赔偿限额 ， 该限额的生效 日 期为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１ ９垄断调査 。 １ ９ ７５ 年 ， 欧洲共同体认为 ： 国 际保

日 。

①
（以下对该修正案简称为 《 ２０ １ ２ 年修正赔协会集团违反了 《罗马条约 》 第 ８ ５ 条关于反

案 》） 与 《 １ ９７６ 年海事公约 》 相比 ， 《 １ ９９ ６ 年议垄断的规定 ， 破坏了 旨在改善服务 、 使消费者

定书 》 各档次的平均增幅为 １１ ８％ ， 《 ２０ １２ 年修获益的鼓励竞争原则 。 为此 ， 国际保赔协会集

正案 》 各档次的平均增幅为 ２２ ９％ 。 法律提升了团修改了其内部协议 ， 允许集团 内 的协会在承

船东的责任限额 ， 在保赔协会的会员 合同及理保其他协会船舶时 ，
可以 自 由开价 （前提是价

赔实务中 ， 承担的赔偿责任 、 理赔金额和保费格合理） 。 因此 ， 为获得更多的船舶人会 ， 国际

收入也随之提升 。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在意大利吉保赔协会集团 内部各协会不得不一争高下 ， 实

廖岛外触礁倾覆的豪华邮轮 Ｃｏｓｔａ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
，力强 、 优势明显的保赔协会往往能获得更多的

造成 １７人丧生及 １ ６人以上失踪案中 ， 保赔协会 船舶吨位 。

承担的赔偿金额约为 １ １ ．７亿美元 。缘于内部的合作竞争机制 、 外部的竞争压

（ 三 ） 欧盟的反垄断调查给保赔协会注入更力 ， 促使国际保赔协会集团不断提升技能 、 改

多的竞争元素善服务 ， 从而在保赔险市场上保持着竞争优势 。

在保赔险的发展史中 ， 国 际保赔协会集团国际保赔协会集团外的保赔险组织 ， 都希望加

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。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， 为分散各 入这个
“

大家庭
，，

，

一

方面承保能力 、 抗风险能

个保赔协会的经营风险 ， 避免保赔协会之间的力上升 ， 能分享垄断优势 ； 另一方面 ， 被国 际

恶性竞争 ， 英国 的 ９ 家保赔协会组建了伦敦保保赔协会接纳 ， 说明 了 自身实力雄厚 ， 是一种

赔协会集 团 。 后来 ， 随着保赔险市场的壮大 ， 活广告 。 然而 ， 国际保赔协会担心新加入会员

瑞典 、 挪威与美国等 国相继成立 了保赔协会 ， 的资质不好 ， 赔付不佳 ， 会加重其他会员 的负

全球保赔险市场形成了新的竞争格局 。 为加强担 ， 在接受新会员 时非常慎重 ， 给申请加人的

合作 、 减少竞争 ， 伦敦保赔协会集团采取吸收保赔协会很长的观察期 。 日本保赔协会用了１０

其入会的措施 ， 形成了 国际保赔协会集团 。 在年的时间 ， 才被接纳为国 际保赔协会集团 的成

国际保赔险集团 内 ， 各保赔协会的经营相对独员 ， 而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虽多年 申请 ， 仍被拒

立 ， 对于一定数额 以下的索赔 ， 由各保赔协会之门外 。

独立承担 ， 对于超过一定数额的保险责任 ， 可＿

由集团的共同基金承担 ， 或向再保险市场分保 。
一

、 对我国保赔险及互助性

国际保赔协会集团采取内部分保 、 寻求再保支＃＠机你去制建设的

持等方式 ， 增强了各成员 的承保能力和赔偿能考和建议

随着经济的发展 、 社会的进步 ， 船东面临
协会的行为 ， 明确船东入会、 转会 、 退会的规

则 ， 从而减少保赔协会间 的竞争 。 国际保赔协
么隹

？
土

丨 丨

■女 ｉｔ■
丨 ＿介 、

－

典尬 描４① 刘 昭青 ：

“

《
＜
１桃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 ＞１＂ ６ 年议定

衣集团的这种专业的财务 度和 ；
？营管理模式 ，

书 》 提高海事赔偿限额修正案获通过
”

， 《水运管理 》 ２０１ ２

使得加入集 团的保赔协会不断发展壮大 ， 逐步年第 ７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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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责任和风险不断增加 ， 对保赔险的需求会快用 。 其次 ， 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 ， 对于

速上升 。 但是 ， 无论是与我 国船舶险相比 ， 还有关会员 的人会 、 保赔保险合 同的 主要内容 、

是与国际保赔险市场相 比 ， 我 国保赔险发展都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 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 ， 而

相对滞后 ， 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（据分析 ， 我由 当事人 自 己 解决 ， 除 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 ，

国保赔险的潜在规模约为现有规模的 ３ 倍） 。

？可 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 ； 但是为了解决其间

而我国保赔险面临 的很多 问题 ， 都与我 国 的法可能存在的纠纷 ， 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

律制度密切相关 。 我国与保赔险相关的法律主法律途径解决 内部纠纷的权利 。 最后 ， 在涉及

要是 《海商法 》 和 《保险法 》 ， 这两部法律中与到第三人利益方面 ， 例如通过先付条款 、 仲裁

保赔险相关的条文一直没有修订 ， 不利于我 国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 ， 法律应规定

保赔险的可持续发展 。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 直接请

（

一

） 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 ，
提升船东的赔求权 。

？

偿限额（
三

）
加强我国互助性保险机构的法制建设

我国 《海商法 》 颁布于 １ ９ ９３ 年 ， 至今已有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法律属性不明 。 １ ９８ ４ 年 ，

２ ２年 ， 其中赔偿限额所参照 的 《 １ ９７ ６ 年海事公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正式成立 ， 但因为该协会属

约 》 距今也有 ４０ 年 。 时过境迁 ， 这种赔偿限额于互助保险机构 ， 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 ， 因此 ，

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 ， 也无法和船东只在民政部门进行 了登记注册 ， 业务上归交通

的责任相匹配 。 我国海商法中关于船东责任限部指导 。 但实际上 中 国船东互保协会的 日 常运

额的规定与 《 １ ９ ７６ 年海事公约 》 基本一致 。 与 作与
一般商业保险公司并没有本质区别 ， 也是

不断更新 的国际公约相 比 ， 我 国 的 《海商法 》向会 员 （被保险人 ） 收取保费 ， 按协会 章程

参照的依然是 ４０ 年前的赔偿标准 ， 是当今国际
（保险条款 ） 对约定的保险责任进行赔偿 。 但我

标准的 １ ／３ 左右 。 与我 国 的物价指数 、 人工工 国 《公司法 》 尚未规定可以用
“

保证
”

来限制

资相比 ， 我 国的 《海商法 》 赔偿标准也显得滞 其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 ， 因此 ， 中 国船东互保

后 。 １９ ９０ 年？ ２０１３ 年 ，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 协会不是公司 ， 无需注册资本金 。 依据我国的

加了３７８ ．４ 个百分点 ， 而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
《担保法 》 第 ７ 条 ， 中 国船东互保协会有能力作

数增加 了４１ ７ ． ４ 个百分点 。 受物价上涨因素影为保证人 ， 其出具的信誉担保有效 。

③ 审理南京

响 ， 当前 《海商法 》 规定的赔偿标准 ， 购买力
宏油有限公司 与 中船保保赔险纠纷案的武汉海

已不足法律制定时期的 １／３ 。事法院认为 ：

“

中船保向人会会员颁发的人会证
我 国应参照当前的物价水平 、 工资水平 、

书及附件 ， 是二者签订的
一

种特殊形式的保险
国际公约等 ， 提高 《海商法 》 第 ５ ６ 条 、 ２１０ 条 、

合同
，，

。

④ 我国 《保险法 》 第 ２ 条规定 ， 只对商
２ １ １ 条及关于船东赔偿限额的标准 。 鉴于法律修 业保险行为进行管辖 ， 故 中 国船东互保协会的
改程序繁琐 、 周期较长 ， 难 以 随着经济和社会 保险行为不受 《保险法 》 约束 。 由此推断 ， 尽
发展情况及时更新 ， 修订后的 《海商法 》 可不

管我国法律认为 中 国船东互保协会经营的是保
规定具体的赔偿限额 ， 只做

一

般性地规定 ： 赔
险业务 ， 但不要求其承担 《保险法 》 中规定 的

偿限额将随着麵輪微等綱应鍾 ， 具 雜人义务 ， 故其会賊益不受 《雜法 》 保

体参见相关部门的规定 。



（
二

） 完善保赔险立法的建议
Ｊ＾① 韦松 ： 《我国保赔险发展的法制賴与完善 》 ， 《甘肃社会科

此外 ， 未来在修订 《保险法 》 及 《海商法 》学 》 ２０１ ５ 年第 ４期 。

时 ， 应对保赔险立 法进行 完善 ， 在借鉴英 国② 李凤宁 ： 《我 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研究 》 ， 《 中 国水

１ ９０ ６ 年 《海上保险法》 规定基础之上做进一步运 》 ２〇〇７年第 １ 期 。

、
、
， 风？ ： 说娜雜制 倾 》 ， 沖醜酿￥

的完善 。 首先 ， 应该对保赔险的定义进行科学

合理的描述 ， 以确定保赔险的范围及？其法律适④ 武汉法院 （２００ ２ ） 武海商字第 １ ６ 号民事判决书 。

１０ １





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》



２０１ ６ 年第 ３ 期

障 。 由于我国法律的不完善 ， 导致中 国船东互有鉴于此 ， 建议在我 国 《保险法 》 中 ， 明

保协会的法律属性不明晰 ， 与我国另
一

家保赔确将保赔协会、 保赔险纳人中 国保监会监管体

险经营机构
——

中 国人保财险公司 ， 面临着不系 。 为此 ， 我国应修改 《保险法 》 第 ２ 条 、 １０

同的法律约束和监管规则 ， 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条的规定 ， 明确 中 国保监会监管的对象不仅仅

的问题 。 细言之 ， 因 为保赔协会不 同于商业保包括保险公司 ， 还包括保险互助组织 ； 不仅包

险公司 ， 并不 以盈利 为 目 的 。 保赔协会更多 的括商业保险行为 ， 还包括互保行为 ； 对保险互

是维护会员 的利益 ， 因而保赔保险实质上是一 助组织的监管和对保险公司 的监管
一

致 。

种互保性质的保险 。 在不以盈利为 目 的前提下 ，

又要保障会员 的利益 ， 这就很大程度上要求保本文作者 ： 大连海事大学法 学院 ２０ １０ 级博

赔协会在财政上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。 基于这一士研究生 ， 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

原因 ， 先行支付成为保赔险下被保险人的基本公司 高级经济师

义务 ， 保赔险中的
“

会员先付
”？条款也成为保责任编辑 ： 赵俊

赔保险合同下的基本条款 。

“

会员先付
”

的存在


更多是源于因为保赔保险具有会员 间风险共担 ，

财力共享的相互性特点 。 但是 ， 该条款的存在① 该条款规定 ， 当会员给第三者 ｉｔ成损害时 ， 会
＾
在向保赔

虽然能保障会员 和保赔协会的利益 ， 但该条款
冰施免右法害江姐哈由亩仕莆但怕连宝笛

一

Ａ向第三者进行赔付。 在会员 向第三者进行实 际赔付之前 ，

也确实有违责任雛中更注重保护受害第二人

和社会大众的公共政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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